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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办〔2022〕1 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
学校教学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的

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《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》

已经校长办公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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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学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教学建设项目经费的使

用与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确保教学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
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经

费管理办法》(教高厅〔2006〕2 号)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本

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财教

〔2007〕37 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对浙外

院〔2013〕147 号文件进行修订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教学建设项目经费包括“专业建

设经费、课程建设经费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经费、教材建设

经费、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经费、教学团队建设经费、学科竞

赛经费、大学生创新创业经费”及教育部、教育厅、学校新

增的各类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。

第二章 拨款原则

第三条 教学建设项目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、省、校三

级拨款。对于无财政拨款的国家级、省级教学建设项目学校

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对于常规的校级教学建设项目原则上

只立项，不进行经费支持，其建设费用由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

自行解决。

第四条 对于有财政拨款的教学建设项目，按照上级相

关部门要求下拨建设经费；没有财政拨款的省级及以上教学

建设项目，学校支持经费在项目立项后下拨总经费的 50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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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期检查合格后再下拨剩余的 50%。

第三章 教学建设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

第五条 教学建设项目经费将单独建卡。国家、省级教

学建设项目根据立项时间建卡。

第六条 教学建设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，其中一流专

业建设项目负责人由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自行确定。

(一)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预算使用经费，自觉控制经费

的各项支出，精打细算、厉行节约，对项目经费使用的真实

性、有效性、合理性负责。

(二)项目组成员使用经费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审批，项目

负责人使用经费由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批。

第七条 教学建设经费支出项目主要有：

(一)劳务费：校外专家的讲课费、咨询费、评审费及教

材编写等劳务报酬。劳务费须在项目结题后发放且占比不得

超过本项目总经费的 50％。

(二)差旅费：包括项目组成员和外聘专家参加会议、调

研的差旅费和杂费。

(三)会议费：包括项目组召开的研讨会、论证会、结题

会等支出，需要实行政府采购的，按政府采购的程序办理。

(四)资料费：包括购买必要的书籍和资料的费用，含音

像资料、软件、复印、打印费用等。

(五)办公费：包括日常办公费用、邮电费以及文具、配

件、耗材等支出的费用。

(六)设备购置费：用于项目研究、示范等必要设备的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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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费用，需要实行政府采购的，按政府采购的程序办理。

(七)其他费用：教材出版费、论文版面费等与项目建设、

研究直接相关的其它符合学校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支出费

用。

第八条 教学建设项目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专

款专用，任何个人与单位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
第九条 对于不能按时结题的项目，项目剩余经费将被

追回；对于已经结题项目，项目结余经费两年后将被收回。

第十条 教学建设经费使用要严格按照上级和学校有

关文件规定执行。教务处会同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和二级学

院（教学部）定期对教学建设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

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提醒，并采取措施予以纠

正；对重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，教务处可提请审计处进行专

项审计。对于违规使用教学建设经费的教职工，两年内不得

再申请教学建设项目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对省部级及以上的教学建设项目，其经费使

用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时，按上级文件要求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浙外院〔2013〕

147 号办法终止使用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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